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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比較傾向法律專

業，如果經濟部沈部長要請其他負責同仁幫忙回答，沒有問題。 

 

主席：請經濟部沈部長說明。 

 

沈部長榮津：主席、各位委員。我會請商業司李司長說明。 

 

黃委員國昌：這次修正公司法包含一個很大的目標，就是要足以通過整體國際洗錢

防制的審查，也正因為如此，本院在修正相關法令時，包括之前的財團法人法在

內，都加緊配合行政部門進行 APG 評鑑。當然，公司法也是重中之重，有兩個層

面的問題，一個是公司治理問題，另一個是跟洗錢防制有關係，以及在事後責任追

究須公開揭露的問題。本委員會上一次召開公司法公聽會時，我已經提問過了，但

老實說，現在問題還沒有得到解答。實質受益人之揭露在這次公司法修正案中是非

常重要的內容，實質受益人之揭露除了董事以外，還有持股 10%以上股東。假設

甲公司持股 10%以上股東是 A 公司，那是只要揭露 A 公司，還是會繼續揭露 A 

公司背後的實質受益人與控制人是誰？ 

 

主席：請經濟部商業司李司長說明。 

 

李司長鎂：主席、各位委員。現有行政院版本是我們與法務部、國發會邀集七大工

商團體折衷得來。 

 

黃委員國昌：這些都講過了，我剛才提出的問題呢？ 

 

李司長鎂：針對您剛才提到的問題，目前版本是參考證交法的規定，就是只會揭露

到 A 股東。 

 

黃委員國昌：所以，A 股東背後的實質受益人是誰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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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司長鎂：在這個版本中沒有要求揭露。 

 

黃委員國昌：那這樣的揭露有意義嗎？以我之前在追慶富獵雷艦弊案為例，慶富公

司很可惡沒有錯，我們都在調查該公司金流，也就是錢匯到什麼地方去，結果卻發

現，錢流向的地方其實都是一些公司，但我們要去查這些公司背後的實質受益人

時，根本查不到啊！你們現在修正公司法，仍然把實質受益人定位為第一個層次的

法人股東，不用再去追實質受益人，老實說，我認為有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你

們宣稱要揭露實質受益人是假的，因為根本沒有揭露實質受益人，我這樣說應該沒

錯吧！ 

 

李司長鎂：這個版本所稱的「實質受益人」和國際洗錢防制所稱的「實質受益人」

在內容上有所不同。 

 

黃委員國昌：當然不一樣，所以我今天才會提出來說嘛！你們告訴本院說修正公司

法是為了追實質受益人，要通過洗錢防制的考驗，但從你剛才對本席所提問題的答

復，卻清楚顯現出原來現在提出來的版本根本沒有揭露真正的實質受益人，而且還

進一步承認我們現在規定的實質受益人內涵與國際上的規範不符合，這樣就會產生

一個嚴重的問題：你們有信心可以通過 APG 的評鑑嗎？ 

 

李司長鎂：這個版本是我們與法務部一起協調出來的。 

 

黃委員國昌：請問法務部，這可以通過 APG 的評鑑嗎？ 

 

主席：請法務部林參事說明。 

 

林參事豐文：主席、各位委員。APG 評鑑的項目非常多，而非單一的一個，不過

這也會是評鑑委員非常重視的立法，必須承認的是目前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一的規定

確實如同方才司長所言，只規定到第一層，沒有到第二層、第三層，當時討論擬訂

這個法條的時候，我們的考量是必須讓國內的企業有逐步改進的空間，因為企業界

的反映是如果一次到位的話，他們在實質操作上會有困難。 

 



黃委員國昌：你說明了半天終於說到一個重點，那就是你們也知道這個規定和國際

洗錢防制規範評鑑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其實本席好幾個月前就知道此事，本席所組

的公司法修正小組中的老師，都是秉持著做公益的心態，無償、熱心的來幫忙，他

們對這個條文非常擔心，認為既然無法達到規範目的，能否通過國際洗錢防制的評

鑑也是個大問號，後來本席進一步去詢問，法務部內唯一成為國際評鑑委員的蔡檢

察官才明確的跟那些老師說這個沒有辦法通過評鑑，你們一方面告訴本院說制訂這

個條文是為了因應國際洗錢防制的評鑑，另一方面又明知這樣的規定根本不符合國

際規範，如果評鑑出了狀況，相信經濟部很瞭解如此將對我國整體產業造成怎樣的

衝擊，你們真的要冒著這樣的危險，還要硬著頭皮往前衝嗎？ 

 

林參事豐文：現在法務部還在全力進行有關評鑑工作…… 

 

黃委員國昌：對於法務部進行評鑑工作所需資源，本席一向全力支持，我第一次對

國際洗錢防制評鑑提出質詢時，就詢問當時的法務部部長說到底團隊能力夠不夠，

本席認為這個責任不要只由法務部擔負，經濟部、金管會等應該參與的相關部會和

資源統統要加入，幫你們打好這一仗，現在的問題是你們明知我們對揭露實質受益

人的相關規範與國際洗錢防制評鑑的要求不一樣，卻還是要這樣子往前衝，屆時若

評鑑出了狀況，這個責任到底要由誰擔負？要知道最後的苦果是要由整個國家、所

有的企業一起承受的，經濟部和法務部真的有把這個風險評估進去，覺得沒有關

係、認為這樣戴著鋼盔往前衝絕對不會有問題嗎？法務部有這樣的信心和立場出來

跟國人說「雖然我們明知這樣的規定跟國際規範不一樣，但我們還是決定要這樣

做」嗎？ 

 

林參事豐文：法務部目前的立場是全力進行準備，只是相關的法制作業規定必須要

能確實執行，如果我們的…… 

 

黃委員國昌：你的意思是國際對洗錢防制實質受益人揭露的規定在其他國家都可以

執行，只有在我國不能執行？若是如此，你也要講個道理出來吧！ 

 

林參事豐文：除了公司法之外，現行洗錢防制法第七條另訂有相關配套措施，我們

會積極進行，希望能訂出符合國際評鑑標準的規範。 

 



黃委員國昌：部長應該聽得懂本席方才問的兩個問題，我是很誠懇的對經濟部提出

建議，你們這個團隊包含了經濟部、法務部、金管會，真的要很認真的對本席剛才

說的那件事風險有多高進行評估，你們這次修正公司法其中一個特色是要揭露實質

受益人，但是經過剛才的討論，我們卻發現這部分其實是虛的、是假的，而且經濟

部和法務部都知道這個規定達不到國際洗錢防制評鑑規範要求的標準，在這樣的情

況下，你們還要推動公司法的修正，然後告訴國人說這是為了處理國際跟我國未來

經濟發展非常有關係的洗錢防制評鑑，那就應該先將實際情況講出來，因為到時候

一旦真的出了狀況，那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部長瞭解本席的意思嗎？ 

 

沈部長榮津：我瞭解委員的意思，當初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國內的工商企業

界也有意見，但是基於如果不能通過洗錢防制評鑑，我們的工商企業在貿易上會產

生困擾，所以希望大家配合。 

 

黃委員國昌：限於時間，本席僅再次強調，這個事情真的不要等閒視之，我是第二

次提出了，也感謝經濟部和法務部今天終於講了實話，很直率的講出這個規定無法

揭露實質受益人且與國際評鑑要求的規範標準不太一樣，既然明知是這樣，真的還

要這樣處理嗎？謝謝！ 

 

沈部長榮津：謝謝委員的提醒。 


